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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部分政府捐助金額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官派董事未達半

數以上，以農業委員會主管之財團法人計有 16 家官派董事未達半數最多，衛生福利部主管

之財團法人計有 3 家次之，不利政府發揮該等財團法人重大決策之影響力，各主管機關允

宜參據本院決議，監督財團法人修改章程，並確實踐行董事半數以上由政府特定公務人員

擔任之。 

三、目前民法未明定財團法人之董事連任次數及年齡限制。依行政院就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所定之行政命令規定，董事任期以連任 2 次為限，但因業務特殊需要而報請

行政院核准，或由公務人員兼任，隨本職異動等，不受任期限制；滿 65 歲者不得初任董事

，或任期屆滿前滿 70 歲者不得擔任董事，但有特殊考量，報請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院審議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決議（二十六），各部會針對各該財團法人之政

府遴（核）人員，其初任年齡不得逾 62 歲，任期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應於 3 個月內更換

之。綜觀前揭規範及本院決議內容，對董事年齡之限制雖有所差異，惟均以 65 歲為限制之

原則；另行政院以董事連任 2 次為限制之原則。 

四、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係為特定政策目的，咸具公益性之本質，政府既有投入資源捐

助，不論捐助比率之多寡，允應有適當之監督。而董事會為財團法人之最高決策中心，其

組成結構影響運作之良窳，宜適度替換成員，以活絡董事會對財團法人之監督管理機制，

避免組織僵化。是以，部分財團法人存有多位董事連任次數過多，且年齡偏高之情形，主

管機關允宜列為行政監督事項，並督促財團法人檢討改善。 

五、董事會係以共同決議之方式運作，其規模大小影響董事會之順利組成與否、集會之難易程

度及達成共識之效率。現行各財團法人董事會規模不一，部分財團法人董事會人數過多，

恐不利議事效率，例如農業委員會主管之台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員工僅 3 人，董事人數高

達 25 人；經濟部主管之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及欣然氣體燃料事業研究服務社董事人

數分別高達 36 人及 29 人，有待主管機關督促財團法人修改捐助章程，訂定董事會之最適

規模。 

（二十六）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用人費用每人平

均數普遍高於民間企業薪資水準，部分甚至超過科技研發型

財團法人，明顯偏高不合理，或高度仰賴政府挹注財源且營

運虧損，平均每人用人費用仍達百萬元以上，經費運用有欠

妥適，爰主管機關審核所轄財團法人預算或進行人事管理之

行政監督時，應檢討其用人成本效益，人力配置及薪資待遇

之合理性，以作為核給年度補捐助經費之參考，俾強化主管

機關監督功能，發揮政府補捐助資源運用效益。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370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96 期 院會紀錄 

 

說明： 

一、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各主管機關對所主管財團

法人之預算，就其設立目的、業務需要、營運績效、投資效益及財務狀況等詳予評估，切

實審核。復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第 3 點規定，主管機關應督促財團法

人確實依財團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事項規定編製預算，預算內容應依

其業務性質妥作說明，並詳實表達。主管機關應依前項注意事項規定，確實審核財團法人

預算，並於規定時程內函送立法院。 

二、由於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目的，係為借助民間團體順利推動政事或負有特殊政策任務

，應以企業化經營效率規劃人力需求並合理配置運用，若用人費用偏高而不合理，除有浪

費政府捐助或補助資源之嫌外，亦將排擠業務推動所需之經費，惟部分財團法人存有用人

費用偏高不合理之情形。 

三、參考民間企業平均每年之用人成本，包括年薪、勞、健保費、勞工退休金、年資負債、有

薪休假及員工福利等，企業實際負擔成本通常以員工月薪之 20 倍估算，即全年薪資之 1.67

倍。依據勞動部 103 年度職類別薪資調查報告，103 年 7 月各業受雇員工平均每人月經常性

薪資為 3 萬 8,528 元，全年 12 月薪資為 46 萬 2,336 元，以 1.67 倍推估每人用人費用，約為

77 萬 2,101 元，而部分財團法人之用人費用平均每人達百萬元以上，與民間薪資水準相較

，似有偏高。行使公權力或代行政府特定政策任務之。財團法人，平均每人用人費用卻高

於科技研發型財團法人，薪資水準偏高而不合理 

四、行政院前為期對財團法人薪資事宜作適當監督，訂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

處理原則」，訂有董事長、經理人、新進專任顧問與專業技術人員之薪資上限，並對例外

情況如稀少性、羅致不易或專長特殊等因素給予彈性規定，並授權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訂定較嚴格之規定。以行政院核定之「經濟部主管之『高科技研發領域』財團法人董事長

或經理人及其他從業人員每月薪資上限基準」為例，各項職務薪資上限分別為 25 萬元至 45

萬元，至其他從業人員正級人員，經濟部核定薪資上限為 19 萬元。經濟部所轄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工研院）以加速科技研發創新，提升產業競爭力為設立宗旨，屬

高科技研發領域之財團法人，其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從業人員等員工薪資超過規範基準

時，均依規定報行政院或經濟部核定，故用人費用應相對較高。工研院 103 年度用人費用

決算數平均每人 129.69 萬元，105 年度預算數平均每人 131.75 萬元。 

五、查部分財團法人平均每人用人費用卻高於科技研發型之工研院，其員工整體薪資費用明顯

偏高。例如陸委會所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受政府委託處理兩岸交流所衍生各項事務

，103 年度平均每人用人費用 130.68 萬元，較工研院為高；金管會所轄財團法人係行使公

權力有特定收入來源，且管理階層薪資基準未超過行政院規定須報核之上限，無須報院或

報主管機關核定薪資基準（未超過 19.05 萬元），惟平均每人用人費用卻高於工研院，103

年度用人費用決算數保險安定基金平均每人 156.07 萬元、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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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148.58 萬元、住宅地震保險基金平均每人 140.57 萬元。 

（二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現行規範退休（伍、職）之軍、公、

教及政務人員轉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政府轉投資事業職

務支領雙薪之限制不一，且軍人與教師退休人員再任規定尚

未完成法制化，亦未建立有效管理機制，易生弊端，允宜儘

速完成立法程序，並作一致之規範，以杜爭議並符社會公平

正義。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05 年度政府捐助、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預算書、營運及資金

運用計畫送本院者分別為 120 家、43 家。查 103 年底軍公教及政務人員（以下統稱公務員

）退休後於政府捐助 20%以上之財團法人任職者共 185 人，於上開財團法之轉投資事業任

職者 21 人，合計 206 人，所任職務名稱依財團法人及其轉投資事業特性而異，包括董事長

、董事、監事、顧問、院長、副社長、正副執行長、正副總經理、團長、正副（或資深）

工程師、正副（或特聘）研究員、幹事、技術人員等；上述退休再任之公務員包括支薪及

不支薪兩種，不支薪者共 54 人以擔任董事或監事職位者為主。查部分退休公務員再任財團

法人時點與退休年月相近，甚至呈現無縫接軌現象，有欠允當。 

二、為禁止公務員離職後，從事與原職務具密切關係之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一規定：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 3 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 5 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

、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以下簡稱旋轉門條款）。該法對公務員離

職後任職之限制範圍為「營利事業」，任職於財團法人者，則不受前揭條文離職轉任時點

之限制，法律規範似有欠完備。 

三、如前所述，公務員離職再任時點及職務規範僅限營利事業，故倘公務員離職後旋即於財團

法人任高缺，則不受該法規範，形成公務員離職再任之限制，因法人屬性不同而有差別待

遇之現象，茲以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易所）與財團法人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為例：交易所與櫃買中心之業務皆係政府授權獨家經營，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且交易所與櫃買中心之人

事及業務係由政府控制，與金管會證券期貨局（以下簡稱證期局）更是密不可分。惟交易

所屬營利性質之社團法人，受旋轉門條款規範，因此鮮有證期局員工退休（離職）後直接

再任交易所高缺之情形；櫃買中心屬公益性質之財團法人，證期局員工退休（離職）後直

接再任櫃買中心高缺之情形屢見不鮮，如前任及現任櫃買中心之總經理，均係由金管會證

期局副局長及局長退休旋即再任。可知業務性質相同之交易所與櫃買中心，僅因法人屬性

不同，形成公務員離職再任限制寬嚴不一之現象，殊欠合理。 


